
2018年峨眉山市罗目镇人民政府

预算支出绩效报告

一、单位概况

（一）机构组成。

罗目镇人民政府属于行政单位，是一级预算单位。本单位2018年末独立核算机构1个，独立编制机构3个，其中：行政1个、事业2个（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和社会事业服务中心）。
（二）机构职能。

罗目镇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落实政策、促进发展、维护稳定、加强管理、提供服务。
2018年，罗目镇在项目和民生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2018年，全镇各项经济指标健康发展。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450元，增加额1360元；地区生产总值累计完成105158万元,增率22.6%，乡镇排名第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7.3％，乡镇排名第一；全镇固定资产投入完成7亿元。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重大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市级重点工程顺利推进。市级重点工程顺利推进。完成峨汉高速中心村、林村村、雷村、水井拆迁协议109份，已拆除房屋87栋。完成临江河治理工程土地下清54.39亩，工程顺利施工.罗目民俗小镇建设项目方面。完成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目前会同移动、电信、铁通、广电等企业和部门完成规划，古镇内核心区内管网工程已结束，线路地埋工作已全面启动，强弱电应急排危入地完成前期工作。郭坪村集体经济项目建设稳妥推进。省级财政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100万投资项目已建设完成。同时镇、村验收完毕，资料已齐，等待市、省验收。深入开展脱贫工作，加强全镇的扶贫开发工作。完成353户949人的扶贫户确认工作，通过精准扶贫、移民产业项目并与低保、临时救助等民政政策的配套衔接，辐射带动其他产业项目发展。2018年完成了1户1人减贫任务与巩固提升352户948人脱贫对象脱贫成效。对全镇16个村产业扶贫进行验收，共验收产业扶贫户240户，应兑现扶贫资金28.2余万元，完成“一亮五净”工作，涉及111户，应兑现资金86795元。易地扶贫搬迁7户主体房建设完成，1户在建。农村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完成刘山村1、6、7、8组碎石路维修4公里；完成共计14处（卢山村5处、刘山3处、中心村1处郭坪村1处、高枧4处）因暴雨灾害造成的安全隐患堡坎建设工作；清理100余处塌方造成的道路堵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共计投入资金70余万元。抓好“四好村”创建工作。严格对照文件要求，做好郭坪村创建工作，经县(市、区)评估申报、市“四好村”创建办抽查复核。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全面铺开。规范限养区201户，做到“零排放、零污染”。小散乱污企业治理工作成效明显。积极加强对“散乱污”企业进行巡查监管，严防整治企业死灰复燃，私自违法违规生产，1户搅拌站完成拆除。
3.以改善民计民生为抓手，统筹发展社会事业。

加大惠民政策实施，稳妥推进农业转型发展。全镇完成粮食种植面积14967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9057亩，玉米种植面积2509亩；输水主渠道掏修34条，村级渠道掏修108条，共投入维修资金8.5万余元。完成峨眉山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实施方案制定，预计完成种植茶园2500亩（现已完成1000亩），力争完成2017年巨桉林改造种茶项目1700亩的检查验收。完成3个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利用产业扶持资金发展茶苗种植28亩，可培育茶苗840万，可种植3000亩，投入资金55万。惠农资金发送到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12387.9 亩，补助资金138万元。坚持落实临困救助政策，救急救贫。做好城镇和农村低保工作，2018年共发放城镇低保金204.9万元，发放农村低保金111.3万元。对213名优抚五保对象，每季度资金及时兑现到户。对符合政策的859名高龄老人，发放补贴共计23万元。广泛开展城乡医疗救助，上报91人医疗救助。完成2018年“量服”的培训工作。做好城乡居民医疗参保工作，完成新农合参保人数22980人，参合率106 %，居保参保5900人，参保率99.5%。农村文化生活更丰富。组建社区文艺骨干队伍2支共计65人，举办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坝坝电影，开展乒乓球赛、棋牌等体育比赛，更好地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卫生工作切实加强。严格落实群体性聚餐审批程序，加强食品卫生安全。为全镇1771名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建立健康档案，组织抓好麻疹疫苗接种及新生儿免疫工作，达标率居全市前列。完成35-64岁农村籍已婚妇女宫颈癌筛查705人。超额完成献血任务，目标任务88000毫升，完成143430毫升，完成率163%。镇容村貌明显改善。完善新村建设规划，加大私搭乱建、乱种乱养巡查和整治力度，严格农房审批修建，严控违章建设，不断健全长效管控机制。认真组织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扎实推进水、大气、土壤污染治理三大攻坚战，认真开展“秸秆禁烧”综合整治工作，认真落实“河长制”，推进河流沟渠综合整治，扎实做好本镇范围内的城乡环境常态化整治保洁工作，顺利创建“省级卫生乡镇”，在考核迎检中获得一致好评。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深化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年初与镇村级签订目标责任书50份，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认真落实“打非治违”工作，对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领域加强排查和监管，开展打非治违工作。下半年，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组织专项检查30余次，涉及道路交通、消防、企业、食品安全、危化品、在建施工等方面；11月9日在由镇安监办牵头在青龙社区开展了消防救援抢险疏散演练，加强了全镇居民安全防范意识。全面推进依法治理工作。我镇结合依法治理的工作目标，精心制定了罗目镇2018年依法治理法治宣传工作方案、计划、要点。将依法治理工作纳入对村（社区）的年度目标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年终目标考核挂钩。共调解各种纠纷46件，成功44件，成功率95%以上。其中重大纠纷3起，全部调处成功。继续完善镇村组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加大防邪工作力度。同时，抓好群众性普法教育，进一步强化了普法和综治培训力度，扎实开展了3月综治宣传月活动、6月安全宣传月、“6.26”禁毒宣传活动，出动300人次，走访排查19个村（社），发放相关宣传资料12000余份。处理信访案件12件。
4.亮点工作

双创工作落实。积极配合市上开展好“双创”工作，在镇党委人手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抽调一名副镇长到市“双创”办配合市上工作。并投资4万余元制作大型宣传画3处，宣传栏2处；及时召开动员、推进会按时布置有关工作，为全市“双创”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创卫相关成绩。按市政府要求，积极筹备参加四川省级卫生乡镇、卫生集镇、卫生村评选。经省上考评，罗目镇顺利通过2018年四川省卫生乡镇、卫生集镇验收；白马村、建新村、杨村顺利通过2018年四川省卫生村验收；白马村、徐塘村、中心村、阳光村、林村、青龙社区顺利通过2018年峨眉山市级健康村（社）验收。2017年度峨眉山市文明村。胡村、徐塘村、水井村按文件要求积极做好文明村创建相关工作，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顺利通过峨眉山市级验收。乐山美食小镇。经峨眉山市推荐、乐山市审核、改造提升、社会公示等阶段，罗目镇被评为乐山市“十大美食小镇”，为峨眉山市唯一入选乡镇。峨眉山市拆县建市30周年大巡游获三等奖。为配合市上开展好拆县建市30周年大巡游，罗目镇投入8万余元，精心组织青龙社区文艺表演队及中学学生共计80余人历时一月全力准备巡游节目，同时制作彩车一台。精彩表演获得高度评价，被市政府评为三等奖。做好峨眉山市首届武术传承大会安保工作。2018年12月22日，市委、市政府交办，罗目镇人民政府主办的“峨眉山市首届武术传承大会”在罗目镇漂流游客中心举行，全镇干部40余人全力做好现场外围安保并提供会务保障等工作，顺利保障大会的圆满举行。

（三）人员概况。

本单位2018年初行政人员20人，事业人员11人。本单位2018年末行政人员20人，事业14人。2018年新进公务员2人，调出2人；由村官转事业1人，事业新进2人。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我单位取得收入合计31620761.63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1542631.63元，占总收入的99.75%；其他收入78130元，占总收入的0.25%，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2018年，我单位支出合计32430018.11元，其中基本支出6228377.85元，占总支出的19.21%，项目支出26201640.26元，占总支出的80.79%。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罗目镇人民政府预算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障我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罗目镇特定事业发展相关工作。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罗目镇人民政府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是用于保障罗目镇人民政府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2018年罗目镇人民政府收入预算总额31542631.63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2758653.67元，政府性基金收入18783977.96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31542631.63元，其中：基本支出5514013.26元，项目支出26028618.37元。支出预算按照功能科目分：一般公共服务4206926.61元，文化体育与传媒813290元，社会保障和就业1045019元，医疗卫生152787.86元，国防支出12500元，城乡社区18983977.96元，农林水5898360.2元，国土海洋气象支出71050元，住房保障支出358720元。

（二）执行管理情况。

我单位的资金使用严格遵循财经制度的规定，有严格的财政资金拨付程序，项目资金严格按照项目开展进度拨款支付，镇乡村社干部报酬及补助严格按照规定支付。
1、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我镇实现财政收入31620761.63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1542631.63元，占总收入的99.75%，其他收入78130元，占总收入的0.25%。已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2、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为保障我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罗目镇特定事业发展相关工作，我单位的支出情况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一般公共服务，主要用于单位人员工资、日常运转以及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而安排的年度项目支出，主要包括：团委、妇联、关工委等部门工作经费、乡镇人大经费、行政运行办公费等。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4171926.61元。
（2）国防支出，主要用于兵役征集、其他国防动员等方面的支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12500.00元。
（3）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主要用于群众文化、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支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815720.00元。
（3）社会保障和就业，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包括：社区干部报酬、社区办公经费、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等。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1019272.00元。
（4）医疗卫生，主要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方面的支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152787.86元。
（6）城乡社区支出，主要用于城乡社区事务管理，主要包括：城乡环境卫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及土地开发支出等。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17939140.56元。
（6）农林水支出，主要用于农业、林业、水利等方面的事务，主要包括：村办公经费、公共运行维护费等。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6951904.69元。
（7）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主要用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71050元。

（8）住房保障支出，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等支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已支出358720元。

（三）支出绩效情况。
1．部门支出绩效。
（1）行政运转保障。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我镇用于保障行政运转、履行职能职责的支出650681.02元，同时保障了保洁员经费、维稳经费、文化经费、公共运行维护经费等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的拨付，确保日常工作运转顺利。
（2）机关厉行节约。
我镇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我镇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83794.69元，较去年同期下降0.11%。我镇会议费支出30730.00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3.35%。2018年我镇无车辆购置预算和因公出国经费预算。
（3）机关节能降耗。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我镇用于办公水费、电费的支出32668.34元，60193.00元，较去年下降45.73%，主要是节约水费和电费支出。
（四）财务管理情况。

坚持依法理财，严格按照财经纪律的要求，制定并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政管理约法十章及财政所职责分工上墙，确保传达到每一个财务工作人员；规范财务管理，财政所分设会计和出纳岗位，按不相容职位分离原则安排人员负责印鉴的管理和票据的管理，分工明确，相互牵制，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及时进行会计核算，严禁虚列、多列、少列或不列费用，严禁私设账外账、小金库、公款私存等；加强财政内部控制建设，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强化财政监督，结合镇纪检部门进行村集体财务情况清查，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结合镇党委和各部门加强对财政所工作的监督管理，不断改进完善财务管理工作。
（五）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文件精神要求，结合年初工作计划及财政预算，我镇着力加强绩效管理自评工作，通过部门自查、领导督查、文件资料检查等方式加强对支出绩效，特别是资金量较大的财政支出的评价工作。经自查，我镇在财政资金的管理使用中严格按照财政资金拨付流程和审批程序进行，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通过绩效管理自评，我镇在预算支出中不存在违法违纪行为。我镇按照要求单独设立财政所，财政所现有工作人员3人，岗位设置会计、出纳；按要求完成了基础工作制度、公开公示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廉政建设制度的建设工作；做到会计按月及时记账，按时并保质保量的完成年终部门决算工作、财政资金的对账工作、资产的登记、以及日常的报表及资料的报送工作。同时在业务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1、财政所人员变动频繁，对业务工作不熟悉。
2、村集体资产管理不规范，存在集体资产丢失、被盗及资产账目不清晰等情况。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加强对财政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加强对日常财务工作的监督与检查，确保会计处理的准确性。同时要加强对村级集体资产的监督和管理，加强对村级负责人和报账人员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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